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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這樣修改可以，因為剛才副署長也跟我說明，其實

已經把「是否落實特別休假」做為勞檢項目，但是我這個提案的重點其實是在前面，如果勞雇

雙方沒有協商或是協商不成，我希望部裡儘快提出一個規範，這是我的重點，至於後續勞檢的

部分，當然執行面要實際落實，所以我的重點在前面，如果協商不成，勞動部要如何解決？請

你們一個月內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謝謝。 

張副署長金鏘：謝謝。 

主席：請你們再把修正文字提供給議事人員。 

進行第 9 案。 

9、 

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原住民族鄉鎮共 55 鄉 826 個部落，原住民 6 歲以下的幼兒約

2 萬 6,000 名，公托加上國小附設幼兒園只能照顧 1 萬 6,600 個幼兒，故約有 1 萬名部落幼兒被

落在國家的幼教照顧資源範圍外。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 條：「原住民族之一般教育，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劃辦理」，

故同法第 10 條關於「於原住民族地區應普設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原住民幼兒教

保服務之機會」之規定，應為教育部之責任。鑒於原住民部落之托育需求一直都存在，卻也一

直被教育部所忽略，又屏東五所部落托育班經過八年運作，已證明部落托育模式之可行性，本

席要求教育部：一、儘速提出擴大辦理部落托育的通盤規劃，兩年內讓各縣市比照屏東經驗，

重新開辦部落托育班。二、針對原住民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擬定相關補助和教師培育計畫，

並於下個年度開始實行。 

提案人：陳 瑩 

連署人：陳曼麗  鍾孔炤  余宛如 

主席：請教育部國教署王專門委員發言。 

王專門委員慧秋：主席、各位委員。這邊委員有要求兩件事，一是提出擴大辦理部落托育的通盤規

劃，兩年內讓各縣市比照屏東經驗，重新開辦部落托育班。這部分因為涉及到相關的建物，在

取得合法建物的過程中，需要的時間真的會比較長，以我們目前輔導縣市的設立經驗來說，可

能都需要 1 至 2 年的時間，所以是否可以建議將提案中「兩年內」做文字刪除？第二項是針對

原住民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擬定相關補助計畫和教師培育，目前針對部落托育的設立及後續

營運的輔導，我們目前大概都訂有相關的補助計畫，至於教師培育的部分，我們想跟委員請教

，不曉得是指哪一部分？我們對這部分比較不清楚。 

主席：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兩年內」的文字刪除的話，你們到底要多少時間？ 

王專門委員慧秋：這部分涉及縣市政府輔導相關部落托育班轉型立案，而且他們有一些建物必須取

得設立許可，時間真的要比較長。我們目前有輔導各縣市持續辦理。 

陳委員瑩：法規上其實已經鬆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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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專門委員慧秋：對，目前使照那一塊有鬆綁，但是仍要求他們要有結構安全鑑定的證明；因為還

是必須配合建管單位處理，所以需要時間去輔導。 

陳委員瑩：你們剛剛自己講 1、2 年的時間，又說「兩年內」的文字要刪除，這樣很矛盾。 

王專門委員慧秋：以我們目前來講，輔導高雄跟新竹的案例…… 

陳委員瑩：不要講那麼多，你告訴我要多少時間做這件事。假如不為你們設時間的話恐怕遙遙無期

。主席，我看就「兩年內」。你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王專門委員慧秋：要跟委員請教一下「教師培育計畫」是指什麼。 

陳委員瑩：你問這個問題真的很外行，表示教育部根本沒有關心原住民的區塊。你知道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在做什麼嗎？ 

王專門委員慧秋：教保服務是針對社區或部落的需求。 

陳委員瑩：教保服務中心會納入家長跟社區，不是只有教師而已。在部落是採用集體互助的概念，

所以家長基本上也要受訓，再者，為了讓他們有資格成為教師所以都要培訓。這部分你自己回

頭去看一下資料就知道我在講什麼。我這樣講你還是不清楚嗎？ 

王專門委員慧秋：我會後再向委員詢問。另外，補助計畫方面目前我們都有訂定相關計畫了。 

陳委員瑩：誰在補助？原民會嗎？ 

王專門委員慧秋：教育部跟原民會都有補助。 

陳委員瑩：教育部是放在哪一項之下？ 

王專門委員慧秋：我們有針對社區跟部落教保服務中心的要點…… 

陳委員瑩：等一下拿給我看。 

主席：第 9 案照案通過。 

進行第 10 案。 

10、 

現今住在都市之原住民人數已達 25 萬人，占整體比例 46%，惟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資料

顯示，目前全台辦理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共有 18 所 19 班，其中僅有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小

附設幼兒園位於都會區，顯見都會區裡之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或是私立幼兒園並無法滿

足原住民幼兒學習原住民族語、歷史及文化之需求。鑒於推廣本土語言學習政策乃教育部職責

，要求教育部應會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加強辦理都會區幼兒園之原住民族語教學計畫，滿

足生長在都會區之原住民幼兒學習原住民族語、歷史及文化之需求，並於 3 個月內向本委員會

報告執行狀況。 

提案人：陳 瑩 

連署人：陳曼麗  鍾孔炤  余宛如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國教署王專門委員說明。 

王專門委員慧秋：主席、各位委員。前段所指的沉浸式教學目前是由原民會推動，教育部現在也有

針對本土語言教學進行相關補助計畫。由於提案是針對沉浸式教學的部分，因此我們建議倒數


